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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告  

 

謹 此 提 述 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日 期 為 2022年 3月 30日 之 有

關 2021年 度 業 績 公 告（「 該 公 告 」）。除 文 義 另 有 指 明 外，本 公 告 所 採

用 之 詞 彙 與 該 公 告 所 定 義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本 公 司 謹 此 澄 清 ， 該 公 告 第 23頁 「 暫 停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(a)確 定 出 席 2022

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投 票 的 資 格 」一 段 最 後 一 句 出 現 無 意 之 誤，所 載「 為

確 保 符 合 資 格 出 席 2022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在 會 上 投 票 ， 所 有 填 妥 的 股

份 過 戶 表 格 連 同 有 關 股 票，須 於 2022年 6月 24日（ 星 期 五 ）下 午 4時 30分

前 送 達 本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卓 佳 標 準 有 限 公 司 辦 理 登 記 手 續 ， 地 址

為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83號 合 和 中 心 54樓 」。 本 公 司 謹 此 澄 清，有 關 陳 述

應 為「 為 確 保 符 合 資 格 出 席 2022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在 會 上 投 票，所 有 填

妥 的 股 份 過 戶 表 格 連 同 有 關 股 票 ， 須 於 2022年 6月 21日 （ 星 期 二 ）下 午

4時 30分 前 送 達 本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卓 佳 標 準 有 限 公 司 辦 理 登 記 手

續 ， 地 址 為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83號 合 和 中 心 54樓 」 。  

 

除 以 上 所 述 外 ， 該 公 告 所 有 其 他 資 料 均 保 持 不 變 。  

 

 

 

 

 

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公 司 秘 書  

謝 靜 華  

 

 

香 港 ， 2022 年 4 月 1 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嚴 正 先 生 （ 主 席 ）、 陳 杰 先 生 （ 副 主 席 ）

及 陳 宇 先 生；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韓 孝 捷 先 生 及 楊 敬 朝 先 生；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葉

啟 明 先 生 、 張 文 海 先 生 及 梁 創 順 先 生 。  


